高阳县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划（2023-2035年）项目简介

为加强高阳县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，提升城市突发事件应对水平，确保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时，快速有序、科学合理地为居民提供应急疏散、安全避难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场所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，结合高阳县实际情况，编制本规划。
一、规划范围
本规划范围为高阳县全域，重点范围为高阳中心城区。
二、规划期限
本次规划期限确定为：
近期：2023—2025年；远期：2026—2035年。
三、规划目标
通过科学合理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，建立健全适应高阳县突发事件特征的安全、高效、综合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。全县应急避难场所规模显著增长，应急庇护能力明显提升。遭受重大灾害时，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功能。
近期目标：至2025年，初步建立应急避难场所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运维、法规和预案体系；完成1个固定避难场所、10个紧急避难场所、10个室内避难场所试点建设。
远期目标：至2035年，建成科学完备的应急避难场所综合体系，加强规划和已建应急避难场所的科学评估及动态维护，按照常住人口规模和规划建成全部应急避难场所。
四、中心城区应急避难场所布局规划
（1）避难人口预测
经综合分析预测中心城区：紧急避难人口24万人；短期固定避难人口8.4万人；中期固定避难人口6万人；长期固定避难人口3.6万人。
（2）应急避难场所布局规划
中心避难场所：规划设置中心避难场所1处，位于城区北部，北二环两侧。对现状颛顼公园改造提升，并结合规划的高阳县体育中心，共同打造中心避难场所。
固定避难场所：规划设置固定避难场所8处，长期固定避难场所全部兼容中期固定避难场所，中、长期固定避难场所全部兼容短期固定避难场所。详情见下表：固定避难场所规划信息表。
固定避难场所规划信息表
	类别
	场所
编号
	面积
（公顷）
	有效面积
（公顷）
	可容纳长期
避难人口
（万人）
	可容纳中期
避难人口
（万人）
	可容纳短期
避难人口
（万人）
	备注

	中长期应急避难场所
	GY-ZCQ-01
	27.91
	6.55
	1.45
	2.18
	3.27
	宏利佳学校

	
	GY-ZCQ-02
	10.17
	2.74
	0.61
	0.91
	1.37
	南沙小学
南沙公园
高阳中学

	
	GY-ZCQ-03
	18.88
	6.33
	1.41
	2.11
	3.17
	人民公园
三利中学
金鑫小学

	
	GY-ZCQ-04
	9.86
	2.78
	0.61
	0.92
	1.39
	延庆公园
东街九年一贯制学校

	短期
应急避难场所
	GY-DQ-01
	8.91
	3.56
	-
	-
	1.78
	规划公园

	
	GY-DQ-02
	2.93
	1.17
	-
	-
	0.58
	宏润公园

	
	GY-DQ-03
	9.78
	3.91
	-
	-
	1.95
	规划公园

	
	GY-DQ-04
	6.89
	2.76
	
	
	1.38
	规划公园

	合计
	95.33
	29.8
	4.08
	6.12
	14.89
	-


紧急避难场所：紧急避难场所达到人均1.0平方米的建设标准（用地紧张地区不应低于人均0.5平方米）。规划设置紧急避难场所32处，可容纳紧急避难人口约72万人。
（3）应急疏散救援通道
救灾主干道：指规划红线宽度50米以上道路，在道路两侧建筑物倒塌后，保证有效宽度不小于15米，净空高度不小于4.5米。主要利用城市快速路，与对外交通的高速公路、国道、省道共同构成应急通道。
疏散主干道：指规划红线宽度40米以上的道路，在道路两侧建筑物倒塌后，保证有效宽度不小于7米，净空高度不小于4.5米。规划主城区设置疏散主干道12条，主要利用城市主干道、次干道。包括：经一路、北二环、经三路、正阳路、朝阳路、向阳路、延庆路、纬一街、宏润大街、三利大街、商贸大街、佟麟阁大街。
五、乡镇应急避难场所规划指引
规划中心镇宜设中长期固定避难场所、一般乡镇宜设中短期固定避难场所、中心村宜设短期固定避难场所、基层村宜设紧急避难场所。
六、近期建设规划
固定避难场所：近期提升现状人民公园和三利中学，打造为高阳县固定避难场所。预测可容纳长期避难人口0.95万人、中期避难人口1.43万人、短期避难人口2.14万人。
紧急避难场所：选择适宜的现状社区公园、小广场、街头绿地等场所建设紧急避难场所，总量不少于10个。
[bookmark: _GoBack]室内避难场所：选择适宜的现状学校、社区中心、地下停车场等建设室内应急避难场所，总量不少于10个。
